
最新梳理丨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情形与判定依据

固定污染源

自动监测技术交流群七群已满200人，已无法扫码进群，还有想要进群的朋友加我微信

15891581833邀请进群，也有环境检验检测技术交流群。

2026年3月27日最高法和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对自动监测领域涉刑类违法案件情形进行了明确，为打击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维

护自动监测市场环境和秩序奠定了基础，针对自动监测领域篡改、伪造、干扰监测数据的法

律、法规、办法、文件的相关要求，梳理汇总如下，便于大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树立

自动监测数据质量意识和红线意识，用实际行动落实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可靠，助

力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八十条　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

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禁止通过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等方式干扰、破坏生态环境监测设施、设备或者指

使干扰、破坏生态环境监测设施、设备。

第一百六十四条　禁止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裂隙、溶洞、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

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污染

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

2.《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6修正）2026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6次会议、2026年2月6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

境”：

(七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的人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

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国家

规定自动监测的污染物的；

第十一条

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

为，后果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

罚：

（一）修改系统参数或者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监测数据的；

（二）干扰系统采样，致使监测数据因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严重失真的；

（三）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行为。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的人员，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

放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国家规

定自动监测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

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

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

3.《生态环境监测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820号）

第二十五条　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对监

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企事业单位不得实施或者明示、暗示有关单位、个人实施下列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

（一）未实际开展监测，直接出具监测报告；

（二）篡改、伪造原始监测记录、监测数据；

（三）故意漏检监测项目或者改变监测条件；

（四）调换监测样品或者擅自改变采样点位、时间等，干扰采样环境或者采样活动；

（五）通过不正常运行、破坏监测设备，擅自修改监测设备参数设置，虚假标记自动监测设

备状况或者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工况，或者使用作弊工具等手段，使监测数据失真；

（六）其他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

相关文件/情形

1.《关于加强技术防控提升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质量的通知》

环办监测函

[2024]214号附件1《现场监测设备不够完备可能存在不当干预功能的情形》

现场监测设备包括用于自动监测采样、分析和数据传输的设备，以及用于现场手工采样和分

析的设备。

一、软硬件方面

存在数据模拟软件、模拟信号发生器、隐藏操作界面

/参数、远程登录/遥控、组合按键、特殊代码等软硬件，以及其他用于过滤数据、设置数据

阈值、外部数据导入、修改监测数据及设备运行参数等功能。

二、信息保存查询传输方面

不具备监测数据

(分钟值、单次测量值、平均值)、校准数据、工作参数及运行状态等信息自动保存、查询、

输出和传输功能。或上述信息保存时限少于1年。

三、日志记录方面



不具备日志记录保存功能，或保存时限少于

1年、不具备禁止修改和删除功能。日志记录不能完全包含登录操作、工作状态、运行维

护、参数修改、计算公式修改、时间修改等，以及相关操作的用户、时间、内容、数值或状

态前后变化情况等。

四、校准参数修改调整限制方面

不具备校准参数修改或调整限制功能，通过标准物质校准产生的参数可人为修改，校准示值

误差超过合理范围

(原则上不超过±10%标准物质标称值)时可强行通过校准。

五、自动备份方面

不具备系统软件升级信息自动备份功能，系统软件升级后原有信息不能自动备份保存。

六、手工监测设备定位授时防伪方面

废气和环境空气采样、分析等现场手工监测设备不具备卫星定位与授时或网络授时功能。由

设备打印的原始记录不具备防伪功能。

2.《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环发〔

2015〕175号

第四条

篡改监测数据，系指利用某种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正常开

展，导致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未经批准部门同意，擅自停运、变更、增减环境监测点位或者故意改变环境监测点位

属性的；

（二）采取人工遮挡、堵塞和喷淋等方式，干扰采样口或周围局部环境的；

（三）人为操纵、干预或者破坏排污单位生产工况、污染源净化设施，使生产或污染状况不

符合实际情况的；



（四）稀释排放或者旁路排放，或者将部分或全部污染物不经规范的排污口排放，逃避自动

监控设施监控的；

（五）破坏、损毁监测设备站房、通讯线路、信息采集传输设备、视频设备、电力设备、空

调、风机、采样泵、采样管线、监控仪器或仪表以及其他监测监控或辅助设施的；

（六）故意更换、隐匿、遗弃监测样品或者通过稀释、吸附、吸收、过滤、改变样品保存条

件等方式改变监测样品性质的；

（七）故意漏检关键项目或者无正当理由故意改动关键项目的监测方法的；

（八）故意改动、干扰仪器设备的环境条件或运行状态或者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监测设

备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或者人为使用试剂、标样干扰仪器的；

（九）未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自动监测设备暗藏可通过特殊代码、组合按键、远程登

录、遥控、模拟等方式进入不公开的操作界面对自动监测设备的参数和监测数据进行秘密修

改的；

（十）故意不真实记录或者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的；

（十一）篡改、销毁原始记录，或者不按规范传输原始数据的；

（十二）对原始数据进行不合理修约、取舍，或者有选择性评价监测数据、出具监测报告或

者发布结果，以至评价结论失真的；

（十三）擅自修改数据的；

（十四）其他涉嫌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形。

第五条

伪造监测数据，系指没有实施实质性的环境监测活动，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据的行为，包括

以下情形：

（一）纸质原始记录与电子存储记录不一致，或者谱图与分析结果不对应，或者用其他样品

的分析结果和图谱替代的；

（二）监测报告与原始记录信息不一致，或者没有相应原始数据的；

（三）监测报告的副本与正本不一致的；



（四）伪造监测时间或者签名的；

（五）通过仪器数据模拟功能，或者植入模拟软件，凭空生成监测数据的；

（六）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或者到现场采样、但未开设烟道采样口，出具

监测报告的；

（七）未按规定对样品留样或保存

,导致无法对监测结果进行复核的;

（八）其他涉嫌伪造监测数据的情形。

第六条

涉嫌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强令、授意有关人员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二）将考核达标或者评比排名情况列为下属监测机构、监测人员的工作考核要求，意图干

预监测数据的；

（三）无正当理由，强制要求监测机构多次监测并从中挑选数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签上报

监测数据的；

（四）委托方人员授意监测机构工作人员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在未作整改的前提下，进

行多家或多次监测委托，挑选其中

“合格”监测报告的；

（五）其他涉嫌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情形。

警示案例

1.规避超标排放

2023年3月29日，省生态环境厅检查组对*县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

涉嫌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县分局立即联合*县

森林公安局开展调查。经查，该公司废水自动监测设施采样管未与废水进水管相连接，而是



将采样管置于白色塑料瓶中（瓶中装有不明液体）进行采样测量，干扰正常采样过程，导致

总铜、氨氮自动监测数据严重失真，涉嫌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

经调查核实，*县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避免废水自动监测数据超标，员工陈某将

总铜、氨氮自动监测设施连接废水进水口的采样管拔掉，插入装有经稀释配制好的水样塑料

瓶内。

该公司污水排放口和塑料瓶内配制的水样经取样检测，

结果显示污水总排放口氨氮58.2mg/L、铜0.596mg/L（分别超标0.663倍和0.192倍）；塑

料瓶内废水氨氮21.5mg/L、总铜0.220mg/L，在线仪器显示氨氮17.51mg/L，总铜

0.259mg/L。

该公司的行为涉嫌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处理结果：移交公安机关调查

2.

修改工控机参数涉嫌篡改自动监测数据

2023年6月，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巡检时发现，**县某锰矿加

工有限公司矿热炉烟气排放口颗粒物、烟气流速和烟气温度三项监测因子自动监测数据变化

趋势完全一致（三项监测因子无相关性），存在造假嫌疑。

6月30日，市生态环境局抽调执法骨干组成行动小组，对该公司开展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

矿热炉烟气排放口内粉尘仪和皮托管流速计长时间未维护，无法正常运行。执法人员随即分

组开展数据试验，最终发现该公司

通过篡改工控机软件内用于换算颗粒物和烟气流速的单元号参数，使用烟气温度模拟量信号

代替颗粒物及烟气流速模拟量信号，

导致颗粒物和烟气流速的自动监测数据无法真实反映排污状况，数据长期严重失真。

执法人员现场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矿热炉烟气排放口自动监控系统进行

比对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排放口颗粒物超标0.424倍，颗粒物、烟气流速自动监测数据

较手工监测数据大幅降低，误差分别达到80.2%、52.9%，



不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

2017）9.3.8准确度验收技术要求。

处理结果：移交公安机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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